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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假釋？想假釋要符合什麼條件？如果再犯，假釋會被撤銷嗎？

⽂:楊舒婷（認證法律⼈） ‧ 刑事犯罪  ‧ 2026-01-08

本⽂

⼀、假釋的意思與⽬的

（⼀）假釋的意思

所謂「假釋」[1]是指：受刑⼈在刑期期滿之前，獲准提前出獄的意思。⽽剩下的刑期就當作「觀察期」，假如
在這段期間內，假釋都沒有被撤銷的話，那麼就當作已經執⾏完畢，受刑⼈不⽤再回去監獄服刑[2]；但如果受
刑⼈在觀察期內有違反規定的⾏為，導致假釋被撤銷，則受刑⼈就必須回到監獄把剩下的刑期執⾏完。

（⼆）假釋制度的⽬的

假釋制度的⽬的，主要是讓在獄中表現良好、確實已經悔悟反省的受刑⼈，能夠提早回歸社會、適應社會⽣
活。

畢竟獄中⽣活對於資訊的流動與吸收相對不順暢，⻑期下來，受刑⼈很容易與現實社會脫節，所以，為避免受
刑⼈將來有難以融⼊、適應社會的情形，才有了假釋制度的設置，⽤來幫助受刑⼈能順利回歸社會[3]。

⼆、申請假釋的要件（⾒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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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想假釋要符合什麼條件？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依刑法規定，申請假釋的要件[4]包括：「有悛悔實據」、「受徒刑執⾏滿⼀定期間」。符合這2個條件的受刑
⼈，提出申請並經監獄報請法務部同意後，才可以假釋出獄。⾄於什麼是「悛悔實據」？該如何認定受刑⼈已
經悔改？以及可以申請假釋的時間點是什麼時候？以下逐⼀介紹。

（⼀）有悛悔實據

「有悛悔實據」簡單說就是指「有悔改的表現」。但內⼼倒底有沒有反省，旁⼈無從得知，那該如何判斷受刑
⼈是否真的已經悔改？當然不是受刑⼈說了就算數，⽽是要依受刑⼈的犯⾏情節、在監狀況、犯罪紀錄、教化
矯治處遇成效、更⽣計畫等事項來綜合判斷[5]。實務運作上會參考「⾏刑累進處遇條例」的累進處遇制度。



依⾏刑累進處遇條例[6]規定，刑期6個⽉以上[7]的受刑⼈⼊監後，每個⽉會依照表現給予「操⾏」、「教
化」、「作業（勞動）」分數，由第4級開始⼀路往第1級提升，⽽不同等級可以享有不同的權利，例如：第3

級以上的受刑⼈才能聽收⾳機[8]或和親屬以外的朋友會⾯[9]、第2級以上的受刑⼈才可以開運動會[10]或閱讀
⾃備書籍[11]等。

當受刑⼈表現良好獲得不錯的分數，等級就可以往上提升，⽽能夠申請假釋的只有第1級跟第2級的受刑
⼈[12]。

（⼆）受徒刑的執⾏滿⼀定期間

並不是⼊監執⾏後就能隨時申請假釋，反⽽必須執⾏滿⼀定期間後才能申請：

舉例來說，若被處有期徒刑6年，則服刑超過3年後就可以申請假釋；但如果是累犯被處有期徒刑6年，就必須
服刑超過4年，才能申請。⾄於無期徒刑，因為沒有可以計算的基準，所以統⼀是以執⾏超過25年作為⾨檻。

（三）不能申請假釋的情形

除了上⾯2個要件外，依刑法[14]規定，「有期徒刑」如有下列情形之⼀，不能申請假釋：

1. 有期徒刑執⾏未滿6個⽉

因為徒刑的⽬的就在於藉由拘束⼈⾝⾃由來讓受刑⼈好好反省，所以當坐牢時間不夠⻑時，顯然達不到反省的
效果。因此，在有期徒刑執⾏未滿6個⽉的情況下，假釋對於受刑⼈沒有實質利益，也就不准假釋了[15]。

2. 三振條款[16]

這是對於「累犯受刑⼈」的規定，因為累犯的⼈本來就已經犯過2次罪，若再於「假釋期間」或「徒刑執⾏完
畢或赦免後5年內」，故意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的罪名[17]，就是第3次犯罪，⽴法者認為[18]這種屢屢犯罪的
受刑⼈，對於刑罰痛苦的感受度較低，刑罰教化功能無法發揮效益，所以禁⽌這類受刑⼈假釋。

3. 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

如果犯妨害性⾃主[19]及妨害⾵化罪[20]的受刑⼈接受輔導或治療後，再犯危險沒有顯著降低，當然是要繼續
輔導、治療，不能草率的同意假釋出獄。

1. 無期徒刑：已執⾏超過25年。
2. 有期徒刑：已執⾏超過1/2。

3. 有期徒刑的累犯[13]：已執⾏超過2/3。



三、再犯⼀定會被撤銷假釋嗎？

即便符合申請要件⽽假釋成功，也只是暫時獲准出獄，不代表刑期執⾏完畢，所以如果受刑⼈於假釋期間違反
法律規定，假釋是有可能被撤銷的，受刑⼈必須再次回到監獄服刑。

假釋被撤銷的原因可以分為兩種，⼀種是「應」撤銷事由，另⼀種則是「得」撤銷事由。

（⼀）「應」撤銷假釋事由

如果受刑⼈在「假釋期間」，因為「故意犯罪」⽽受到「超過6個⽉有期徒刑」的宣告，則在判決確定後6個
⽉以內，就會被撤銷假釋，受刑⼈必須再回到監獄把剩下的刑期執⾏完[21]。

（⼆）「得」撤銷假釋事由

1. 再犯被判緩刑或6個⽉以下有期徒刑，⽽有執⾏必要

當受刑⼈在「假釋期間」因「故意犯罪」⽽受「緩刑或6個⽉以下有期徒刑」的宣告時，雖然是再犯沒錯，但
因為這種犯罪情節較輕微，所以只在「有⼊監執⾏必要」時，才可能被撤銷假釋。

⾄於受刑⼈是「過失犯罪」、只受到「拘役、罰⾦」[22]刑的宣告，或是在「假釋前」、「假釋期滿後[23]」
再犯，因為都不符合法定要件，所以不會被撤銷假釋。

2. 保護管束期間不遵守相關事項

假釋中的受刑⼈依法必須付保護管束[24]，期間必須遵守以下規定[25]，如果違反規定情節重⼤，監獄典獄⻑
可以報請檢察官撤銷假釋[26]：

（1）保持善良品⾏，不得與素⾏不良的⼈往來。

（2）服從檢察官及觀護⼈ [27 ]的命令。

（3）不得對被害⼈、告訴⼈或告發⼈尋釁。

（4）每⽉⾄少1次向觀護⼈報告⾝體健康、⽣活情況及⼯作環境等。

（5）⾮經觀護⼈許可，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離開10⽇以上，必須得到檢察官核准。

四、結論



為讓受刑⼈盡可能地順利回歸社會，如果在獄中表現良好，受刑⼈在刑期期滿之前，可以申請假釋提前出獄，
但在假釋出獄後，如果符合「應」撤銷或「得」撤銷假釋的事由時，就可能會被撤銷假釋，⽽須返回獄中繼續
執⾏剩下的刑期。

註腳
   刑法中關於假釋的條⽂規定在刑法總則第10章，也就是第77條⾄第79條之1，簡單的4個條⽂只概略性

的規定了假釋的基本要件，其他⽐較詳細的規定則可參考「受刑⼈假釋實施辦法」等規定。
[1]

   中華⺠國刑法第79條第1項：「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
未執⾏之刑，以已執⾏論。但依第七⼗⼋條第⼀項撤銷其假釋者，不在此限。」所以可以知道，無期徒刑
的觀察期是20年，有期徒刑的觀察期就是「剩下未執⾏的刑期」。

[2]

   中華⺠國刑法第77條⽴法理由（1997/11/26）：「按假釋之⽬的在於⿎勵受刑⼈改過⾃新，給予受刑⼈
提前出獄，重返⾃由社會，以利其更⽣。」

[3]

   中華⺠國刑法第77條：「
I 受徒刑之執⾏⽽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五年，有期徒刑逾⼆分之⼀、累犯逾三分之⼆，由監獄
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
II 前項關於有期徒刑假釋之規定，於下列情形，不適⽤之：
⼀、有期徒刑執⾏未滿六個⽉者。
⼆、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累犯，於假釋期間，受徒刑之執⾏完畢，或⼀部之執⾏⽽赦免後
，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三、犯第九⼗⼀條之⼀所列之罪，於徒刑執⾏期間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
低者。
III 無期徒刑裁判確定前逾⼀年部分之羈押⽇數算⼊第⼀項已執⾏之期間內。」
另參考監獄⾏刑法第115條第1項：「監獄對於受刑⼈符合假釋要件者，應提報其假釋審查會決議後，報
請法務部審查。」

[4]

   監獄⾏刑法第116條第1項：「假釋審查應參酌受刑⼈之犯⾏情節、在監⾏狀、犯罪紀錄、教化矯治處遇
成效、更⽣計畫及其他有關事項，綜合判斷其悛悔情形。」

[5]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20條：「各級受刑⼈每⽉之成績分數，按左列標準分別記載：
⼀、⼀般受刑⼈：
（⼀）教化結果最⾼分數四分。
（⼆）作業最⾼分數四分。
（三）操⾏最⾼分數四分。
⼆、少年受刑⼈：
（⼀）教化結果最⾼分數五分。
（⼆）操⾏最⾼分數四分。
（三）作業最⾼分數三分。」

[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ParaDeatil.aspx?pcode=C0000001&b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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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1&flno=1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3&flno=20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1條：「依監獄⾏刑法第⼆⼗條受累進處遇者，適⽤本條例之規定。」
此處的第20條其實是指修正後的監獄⾏刑法第18條（2019/12/17）：「
I 對於刑期六⽉以上之受刑⼈，為促使其改悔向上，培養其適應社會⽣活之能⼒，其處遇應分為數個階段
，以累進⽅法為之。但因⾝⼼狀況或其他事由認為不適宜者，得暫緩適⽤累進處遇。
II 累進處遇事項及⽅法，另以法律定之。」

[7]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48條：「第三級以上之受刑⼈，得聽收⾳機及留聲機。」[8]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55條：「第三級以上之受刑⼈，於不妨害教化之範圍內，得准其與⾮親屬接⾒，並
發受書信。」

[9]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52條：「
I 第⼆級以上之受刑⼈，得使其競技遊戲或開運動會，但第⼆級每⽉以⼀次，第⼀級每⽉以⼆次為限。
II 少年受刑⼈，得不受前項之限制。」

[10]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51條：「第⼆級以上之受刑⼈，於不違反監獄紀律範圍內，許其閱讀⾃備之書籍，
對於第三級以下之受刑⼈，於教化上有必要時，亦同。」

[11]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75條：「第⼀級受刑⼈合於法定假釋之規定者，應速報請假釋。」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76條：「第⼆級受刑⼈已適於社會⽣活，⽽合於法定假釋之規定者，得報請假釋。
」

[12]

   中華⺠國刑法第47條：「
I 受徒刑之執⾏完畢，或⼀部之執⾏⽽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
刑⾄⼆分之⼀。
II 第九⼗⼋條第⼆項關於因強制⼯作⽽免其刑之執⾏者，於受強制⼯作處分之執⾏完畢或⼀部之執⾏⽽免
除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以累犯論。」
要注意的是，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刑法第47條第1項有關累犯加重本刑的規定是對⼈⺠受憲法
第8條保障的⼈⾝⾃由所為的限制，不符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例原則，因此該條⽂應⾃解釋
公布之⽇（2019/2/22）起2年內修正。

[13]

   中華⺠國刑法第77條第2項。[14]

   中華⺠國刑法第77條⽴法理由（2005/2/2）：「原規定不得假釋者，僅有第⼀項但書之『有期徒刑之執
⾏未滿六個⽉者』係因此類犯罪之惡性，並不嚴重，且刑期僅六個⽉，假釋對於受刑⼈並無實質利益可⾔
，故仍維持之。⽽此次不得假釋之修正另增訂⼆種情形，為使條⽂清晰，爰將不得假釋之規定，單獨於第
⼆項中規定，原第⼀項但書改列於第⼆項第⼀款。」

[15]

   三振條款是源⾃美國的「三振法案」，可以參考中華⺠國刑法第77條⽴法理由（2005/2/2）：「如美國
所採之『三振法案』，對於三犯之重刑犯罪者（FELONY）更採取終⾝監禁不得假釋（LIFE SENTENCE 
WITHOUT PAROLE）之⽴法例。」

[16]

   常⾒最輕本刑5年以上的罪名，例如：中華⺠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罪、第278條第1項重傷罪、第32
8條第1項強盜罪等。

[17]

   中華⺠國刑法第77條⽴法理由（2005/2/2）：「對於屢犯重罪之受刑⼈，因其對刑罰痛苦之感受度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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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重罪累犯之受刑⼈，其已依第⼀項規定（執⾏逾三分之⼆）獲假釋之待遇，猶不
知悔悟，於１．假釋期間、２．徒刑執⾏完畢或赦免後五年內再犯最輕刑本五年以上之罪，顯⾒刑罰教化
功能對其已無效益，為社會之安全，酌採前開美國『三振法案』之精神，限制此類受刑⼈假釋之機會應有
其必要性，爰於第⼆項第⼆款增訂之。」

   中華⺠國刑法第⼗六章妨害性⾃主罪。[19]

   中華⺠國刑法第⼗六章之⼀妨害⾵化罪。[20]

   中華⺠國刑法第78條第1、3項：「
I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逾六⽉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假釋。……
III 前⼆項之撤銷，於判決確定後六⽉以內為之。但假釋期滿逾三年者，不在此限。」

[21]

   刑的種類可以參考⽂章，楊舒婷（2024），《什麼是「徒刑」？法院如何決定要判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實際上會關多久？》。

[22]

   依中華⺠國刑法第79條規定，假釋期滿的話，原本未執⾏的刑期就會被當作已經執⾏，所以這個案件就
等於全部結束，如果在此之後才⼜犯新罪，那就是另外⼀件事了。

[23]

   中華⺠國刑法第93條第2項：「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24]

   保安處分執⾏法第74條之2：「受保護管束⼈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
⼀、保持善良品⾏，不得與素⾏不良之⼈往還。
⼆、服從檢察官及執⾏保護管束者之命令。
三、不得對被害⼈、告訴⼈或告發⼈尋釁。
四、對於⾝體健康、⽣活情況及⼯作環境等，每⽉⾄少向執⾏保護管束者報告⼀次。
五、⾮經執⾏保護管束者許可，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離開在⼗⽇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准。」

[25]

   保安處分執⾏法第74條之3：「
I 受保護管束⼈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情節重⼤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
II 假釋中付保護管束者，如有前項情形時，典獄⻑得報請撤銷假釋。」

[26]

   保安處分執⾏法第64條第2項：「法務部得於地⽅法院檢察處置觀護⼈，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之保護管
束事務。」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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